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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11月1日收

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473号），针对问询函提出的事项，公司经

认真自查并作出以下书面补充说明。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事项一：刘显荣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担任你公司董事，现任公司第三届董

事会董事，请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（2011 年修订）》第七条

的规定，说明刘显荣是否具备担任你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。 

说明：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》中第二章第七条第一款、第七

款以及第五章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：“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

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”、“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”

不得被提名为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；“任职，是指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”。 

根据以上规则，公司提报的候选人刘显荣先生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担任公

司董事，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，不具备提名为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

人的任职资格，前期的提报是错误的。由于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规定缺乏系统学习

和透彻研究，对于文件中的“任职”理解错误，将非独立董事刘显荣先生的独立

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事项列为符合规定的。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以上重大的

错误发生，在此表示深刻的歉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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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公司已经在进行紧张的改选工作，提名候选人资料已经在筹备中，将

召开董事会对候选人的调整进行审议并按照要求提交深交所审阅，同时调整股东

大会提案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 

事项二：2015 年 9 月 14 日，刘显荣、卜功桃因你公司 2012 年和 2013 年财

务报告重大会计差错受到本所通报批评，请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

办法（2011 年修订）》第七条的规定，说明该事项是否对两人担任你公司独立董

事的任职资格构成影响。 

说明：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》中第二章第七条第十一款规定：

“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”不得被提名为该

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2015 年 9 月 14 日，刘显荣先生、卜功桃先生因公司 2012 年和 2013 年财务

报告重大会计差错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。最近三年内，刘显荣先生、卜

功桃先生受到通报批评的次数为一次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

法》中规定不得评选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规定次数。 

卜功桃先生自任职以来，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各项工作会议，认真履行独立

董事的职责，发表专业意见，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们认为该

次通报批评事项不影响其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




